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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4樓
北區
承辦人：杜柏龍
電話：02-27208889或1999轉1233
傳真：02-27251989
電子信箱：ar2264@gov.taipei

受文者：臺北市立景美女子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11月13日
發文字號：北市教資字第1123000289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為貴校資通訊產品不得使用未經許可遠端桌面軟體一案，

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局112年11月2日北市教政字第1123093373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依據本局109年12月30日北市教資字第1093118386號函及市

府頒布「臺北市政府資通訊業務委外作業指引」規定，公

務用資通訊產品（包含電腦、平板、筆電及智慧大螢幕）

不得安裝非公務用軟體，且上述指引亦規定遠端連線至校

內網路設備需採VPN方式進行，故請貴校務依前揭指引辦

理，並加強宣導同仁及委外服務廠商不得使用未經許可遠

端桌面軟體進行遠端連線作業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各級學校、臺北市私立各級學校
副本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景美女中 1121114

*MTAA1126011905*


